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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设立背景

2021年9月3日，北交所在京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为全资股东，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

2021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宣布：
“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业主阵地。”

坚守“一个定位”：
•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

处理好“两个关系”：
• 与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坚持错位发展与互联互通，发挥好转板

上市功能
• 与新三板现有创新层、基础层坚持统筹协调与制度联动，维护市场结构

平衡

实现“三个目标”：
• 构建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基础制度安排
• 畅通北交所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纽带作用
• 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北交所设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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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
• 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北交所“层层递进”
维持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与北交所“层层递进”
的市场结构，北交所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

• 以精选层为基础设立为北交所
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以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
北交所，总体平移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坚持合适
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并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
册制；

改革总体思路



北交所设立背景

2021年9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深化
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
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
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2021年9月3日
注册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
责任公司

证监会就北京证券交易所有关
基础制度安排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2021年9月5日
北京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规则、
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公开
征求意见

2021年9月10日
北交所官方网站上线试行

2021年9月17日
投资者适当性规定发布，
北交所个人投资者准入门
槛50万元

2021年10月30日
北京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与
审核4件基本规则及6件配套
细则和指引

2021年11月2日
北京证券交易所发布交
易和会员管理2件基本
业务规则

2021年11月15日
北交所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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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解读

2023年9月1日，北交所修订《北京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试行）》，并更名为
《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个人投资者准入门槛

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
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

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 

机构投资者准入门槛

不设交易经验及资金门槛要求

*已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申请开通北
交所交易权限时，无需符合上述条件。



北交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解读

基础层

2 0 0万

创新层

1 0 0万

个人投资者参与北交所股票交易，如何进行适当性综合评估及风险揭示?

证券公司需要做好投资者适当性综合评估和风险揭示，在评估个人投资者对
北交所股票交易规则及风险的了解情况时，可以通过知识测评等形式进行。
通过网上方式为投资者开通交易权限的，需要核实投资者身份，确认投资者
已经以电子形式签署风险揭示书，并以适当方式向投资者明确反馈交易权限
开通结果。

北交所会员对已经过投资者适当性匹配和风险测评程序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
的个人投资者，在开通北交所交易权限时，无需再次履行相应程序。会员确
认投资者已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投资者签署风险揭示书，即可开通北交所
交易权限。

投资者已开通科创板权限，可以直接交易北交所股票吗?

不可以。已开通科创板权限的投资者，仍需要通过券商客户
端或线下方式申请开通北交所权限，具备北交所权限后方可
参与北交所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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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 交易方式

北交所

创新层

基础层

竞价交易

25次集合竞价 
或 做市交易 

5次集合竞价 
或 做市交易 

盘中交易方式 盘后交易 系统外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协议转让

协议转让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 竞价交易

交易时间
交易日9:15 – 9:25（开盘集合竞价）

9:30 – 11:30、13:00 – 14:57
 14:57 – 15:00（收盘集合竞价）

单笔申报数量
不低于100股，以1股为单位递增

卖出时余额不足100股的部分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
单笔申报数≤100万股

申报价格
最小变动单位 0.01元

申报类型 限价申报和市价申报

市价申报订单类型
对手方最优价格申报；本方最优价格申报；

最优 5 档即时成交剩余撤销申报；
最优 5 档即时成交剩余转限价申报

• 每个交易日 9:20 - 9:25 的开盘集合竞价阶
段、14:57 - 15:00 的收盘集合竞价阶段，交
易主机不接受撤销申报；在其他接受申报的
时间内，未成交申报可以撤销

• 市价申报仅适用于有价格涨跌幅限制证券连
续竞价期间的交易；

• 开盘集合竞价期间、收盘集合竞价期间和盘
中临时停牌期间，交易主机不接受市价申报。

北交所竞价交易规则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规则

交易门槛：
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 10 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

申报时间：
每个交易日的 9:15 - 11:30、13:00 - 15:30

成交确认时间：
每个交易日的15:00 - 15:30 

成交价格范围：
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由买卖双方在当日价格涨跌幅限制范围内确定；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应当不高于前收盘价的130%或当日已成交的最高价
格中的较高者，且不低于前收盘价的 70%或当日已成交的最低价格中的较低者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 价格稳定机制

北交所
价格稳定机制

静态价格稳定机制 价格涨跌幅限制

动态价格稳定机制 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价 格 涨 跌 幅 限 制

• 竞价交易涨跌幅限制比例为前收盘价的±30%
• 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 精选层挂牌公司平移为北交所上市公司的，平移当

日实施30%的涨跌幅限制，以精选层最后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为其前收盘价

申 报 有 效 价 格 范 围

有价格涨跌幅限制和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
在连续竞价阶段的限价申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 买入申报价格不高于买入基准价格的105%

或买入基准价格以上10个最小价格变动单
位（以孰高为准）；

• 卖出申报价格不低于卖出基准价格的95%
或卖出基准价格以下10个最小价格变动单
位（以孰低为准）。

买入
基准
价格

即时揭示的最
低卖出申报价

格

即时揭示的最
高买入申报价

格

最近成交
价 收盘价

卖出
基准
价格

即时揭示的最
高买入申报价

格

即时揭示的最
低卖出申报价

格

最近成交
价 收盘价

卖五
卖四
卖三
卖二
卖一

买一
买二
买三
买四
买五

12.50
12.00
11.50
11.00
10.50

9.50
9.00
8.50
8.00
7.50

105%

95%

11.025元

9.025元

买入申报
不能高于
11.02元

卖出申报
不能低于
9.03元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 临时停牌机制

针对不设涨跌幅限制的股票实施临时停牌机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票交易无价格涨跌幅限制：
•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首日
• 退市整理期首日

• 当股票盘中成交价格较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
30%、60%时，实施临时停牌，每次停牌10分钟

• 股票停牌时间跨越14:57的，于14:57复牌并对已接
受的申报进行复牌集合竞价，再进行收盘集合竞价

临 时 停 牌 机 制

• 复牌时采取集合竞价，复牌后继续当日交易



市 场 有 风 险 ∙ 投 资 须 谨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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